
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办法

为进一步强化“培养高素质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”的培养目标，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，汉语言文学专业按照学校工作规划制定学生技能测试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工作组织

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由新闻与法学学院统一组织，汉语言文学教研室负责具体实施。

二、测试对象

全体汉语言文学本科四年级学生均为测试对象，由学院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并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。对2008级学生抽10%—20%参加测试，以后逐年扩大测试覆盖面。

三、测试时间

集中性的现场测试时间统一安排在每届学生的第七学期中期进行。

四、测试内容

根据汉语言文学核心能力培养体系所涉及的实践教学内容，确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技能测试项目为2项：“现场演讲”“命题写作”。其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现场演讲

1. 测试场地：新闻与法学学院实验室或专用教室

2. 测试时间：1小时
3. 主要内容：
学生根据老师事先准备好的演讲题目现场抽签决定演讲内容，留50分钟自己准备演讲的提纲和讲稿，最后进行10分钟的即兴演讲。

4. 测试流程、考核点及评分表（见表1）
（二）命题写作
1. 测试场地：新闻与法学学院实验室或专用教室

2. 测试时间：1小时

3. 主要内容：
学生根据指定材料，按照相关文体的写作要求，现场拟定提纲，进行命题作文。指定材料包括中外经典的文学作品或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新闻报道，相关文体指文艺评论或社会评论。写作字数要求800字左右。

4.测试流程、考核点及评分表（见表2）
五、测试方式

汉语言文学教研室成立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组（一般3-5人），工作组主要由专业教师及实验员组成，校教学顾问委、相关学科专家1-2人，并配备秘书1名。

学院从本专业上报备案的专业技能项目中，随机抽查1项，并从相应的专业学生花名册中按比例抽取学生集中进行现场测试。

六、测试评估

测试结果＜60分，为不合格；60分≤测试结果＜90分，为合格；测试结果≥90分，为优秀。

测试结果为“合格”及以上的学生，其成绩记入实践和创新学分。其中，“合格”记1个学分，“优秀”记2个学分。

测试结果为“优秀”的学生学校同时授予“专业实践技能测试优秀学生”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。测试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学生需要重新申请测试。经重复测试后合格的学生，学校也给予计算实践和创新1学分，但不得享受相应的奖励政策。

表1：                  《现场演讲》测试评分表
	测试项目
	现场演讲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班级
	

	测试环节
	考核点
	得分

	演讲内容

（40分）
	思想内容紧扣主题，观点正确、鲜明，见解独到，内容充实（10分）
	

	
	材料真实、典型、新颖，事迹感人、实例生动，格调积极向上（10分）
	

	
	讲稿结构严谨，构思巧妙（10分）
	

	
	文字简练流畅，富有真情实感（10分）
	

	语言表达

(30分)
	语言规范，口齿清楚，声音洪亮（10分）
	

	
	语言表达准确、流畅、自然（10分）
	

	
	语言技巧处理得当，语速恰当（10分）
	

	形象风度

（30分）
	衣着整洁，仪态大方（10分）
	

	
	选手礼仪，举止自然、得体（10分）
	

	
	是否脱稿，现场效果（10分）
	

	总分
	

	测试组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专业教研室意 见
	教研室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院意见


	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表2：                  《命题写作》测试评分表
	测试项目
	命题写作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班级
	

	测试环节
	考核点
	得分

	语言文字

（20分）
	无错别字（5分）
	

	
	字数达到800字（5分）
	

	
	语言准确、通顺（10分）
	

	结构内容

(40分)
	切合题意（10分）
	

	
	结构严谨、条理清晰（10分）
	

	
	中心突出、内容充实（20分）
	

	思想表达

（40分）
	善于运用修辞手法，文句有表现力（10分）
	

	
	分析深入，能揭示事物内在的联系（20分）
	

	
	见解新颖，有个性色彩（20分）
	

	总分
	

	测试组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专业教研室意 见
	教研室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院意见


	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4

